附件4

[bookmark: _GoBack]芒市合法在养禁食陆生野生动物处置情况统计汇总表
	乡镇
（街道、
农场）
	养殖企业
（场）
名称
	养殖
许可证件
（文书）
号码
	养殖
动物
物种
	在养
动物
数量
（头/条/只）
	在养
动物
重量
（公斤）
	处置方式和数量
	是否已收回
养殖许可
证件或文书
	已兑付
补偿金额
	处置争议
类型
	处置
时间

	
	
	
	
	
	
	转变
用途
数量
（头/条
/只）
	放归
自然
数量
（头/条
/只）
	收容
调配
数量
（头/条
/只）
	综合
利用
数量
（头/条
/只）
	无害化
处置
数量
（头/条
/只）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填表说明：1.养殖场名称：持证养殖场所名称填写许可证件或文书登记名称，登记备案养殖场所填写养殖人姓名；
2.驯养繁殖许可证填证件（或文书）编号：许可证件填证件编号，许可文书填写批文号；
3.有多个物种的分开填写，每个物种占1行；
4.处置争议类型：清点数量（重量争议）、补偿金额争议、补偿标准争议、其他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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